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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 规划背景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中央坚定

文化自信、加强历史文化保护的有关指示，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延续城市文脉，保留中华文化基因，加强新绛历史文化名城的整

体保护，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促进城市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新绛具体情况制定《新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本次规划”）。

2.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包括县域和历史城区两个层次。县域范围为新绛县

行政辖区，总面积为 597.18 平方公里。历史城区范围是本次规划的

重点，即绛州古城墙遗址范围以内的古城区，总面积为 191.54 公顷。

3.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与在编《新绛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衔接一致，为 2021 年至 2035 年，其中近期至 2025 年。

第二章 历史文化价值特色

1. 新绛地处晋国腹地，是晋文化发展传承的重要见证

（1）“绛”是晋国都城文化的重要体现

晋国 600 多年的历史中，迁都数次，史书记载，穆侯费壬徙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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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首次以都城见史，其后献公城绛史称故绛、景公徙新田史称新

绛，“绛”一直都是晋国都城的主要称谓，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证实，

几处晋国都城遗址逐步确认，包括怀疑待考的古城遗址，均分布在襄

汾、曲沃、侯马、闻喜，新绛围于以上几县，处于晋国行政核心区腹

地，隋以来以统领一域的行政管理级别存在，多称绛州、绛郡，是晋

国都城文化的重要体现。

（2）新绛是晋文化融合创新思想的传承地

自周成王以《唐诰》封唐，“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就是晋国多

民族融合和创新治理体系的准则；《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晋国

立国后，“戎狄与之邻”，很长时间内，晋国与周边戎狄民族都是采取

防御与和睦共处兼行的政策；绛州自设州郡以来，就一直是山西南部

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往来交流频繁，不同文化的交融一直上演；

民国废州罢郡改县，取名新绛，也是取“咸与维新”之意；故而，融

合与创新是晋国称霸的思想根源，也是新绛能成为三晋名城的思想传

承。

2. 新绛利汾河水运之便，是汾河文化的典型代表

（1）新绛是河谷盆地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的代表

在汾河、浍河的共同作用下，新绛所在地域具有先天发展农业的

地理优势，在此诞生了农耕之祖、改进了农耕技术、创造出农业历法，

这片土地是农耕文明的源头，华夏文明的摇篮。新绛县域范围内现仍

保留有多处以祭祀农业之神后稷的寺庙等物质文化遗存，体现农耕文

明对民众精神崇拜的影响。农耕经济成熟发展的同时，受耕读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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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礼乐等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润，绛州成为了农耕文明思想体系中的

文化高地，诞生了《绛帖》《灰阑记》等众多文化精品。

（2）新绛是汾河水运第一城

泛舟之役是有记录的首次大规模航运，说明至少汾河下游在春秋

时期就有了较好的通航能力，绛州建城以来，由于汾河在此西折，水

流速缓，绛州更利汾河水运之便，兴建码头、发展航运、商贾不绝，

城市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手工业尤其发达，得“七十二行城”“小北

京”之称，新绛也成为汾河沿线水运第一城。

3. 新绛建城因势利导，是中国北方城市适应自然的范例

（1）新绛是中国北方山水营城思想的典型实例

新绛古城的选址充分考虑了自然地形与周边山水的空间关系，城

池位居黄塬之上，北靠九原，南襟峨眉，鼓水北来入城，汾河东南环

绕，城池整体北高南低，俯卧汾河北岸，山、水、塬都成为古城自然

景观中最显著的要素，不仅利用地形围合城池、利用水系打造园林，

使其成为城市营建的重要组成，更利用地形特点将山、塬、城、河景

观化，组成汾河沿岸的美好人居画卷。

（2）新绛是北方园林城市的人居典范

新绛建城之初即引鼓水入城，成居园池，文庙建成后，又将鼓水

引至文庙泮池，是城市营建对自然水系进行利用营造景观的优秀范例，

及至城市经济再发展，亭榭桥廊、私家园林比比皆是，至今尚有薛家

花园、乔家花园、陈家花园等，东西天池兼有景观和调蓄洪功能，承

担城市重要的公共生态景观职能，使得新绛成为北方地区较为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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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园林城市。

（3）新绛是文化意向在城市营建中的完美运用

古代营城，护佑一方民众，望其坚固、望其寓意美满，故很多城

市都有别名，如凤凰城，临水城市多希望水道安澜，常名龟城、卧牛

城等，新绛古城南临汾河，不仅取卧牛城之名体现临水镇牛寓意，更

在城市空间的营造上将卧牛具象化，，南北大街为牛脊，府君巷、韩

家巷、陶家巷、四府巷是牛四腿，东西小巷为牛肋，东西天池为牛眼，

南门瓮城为牛喉，南门为牛嘴，汾河浮桥为牛舌，东西天池边的小塔

为牛角，龙兴寺塔为牛尾，北城门为牛臀，是古代美好的文化意象在

城市营建中运用的典范。

4. 新绛是商贸集散枢纽，是北方手工业发展的重要区域

（1）新绛是少有的水陆两便的“水旱码头”

汾河水道沟通了晋南地区至黄河再转渭河通往关中平原的水上

交通，秦晋驿道是贯通山西南北的最大陆地交通线路，新绛恰都在其

上，水陆两便的交通条件使得新绛很早就成为人、物流量密集的水旱

码头，尤其明清以后汾河中上游通航能力下降，物资运输在新绛水陆

转换，城外西南顺城街的繁荣就是佐证。新绛不仅是沟通秦晋的中转

地，更是省内重要的物资集散中心，有着极高的战略地位，素有“南

绛北代”之称。

（2）新绛是手工业高度发达的“七十二城”

繁荣的商贸促生了手工业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唐代因铸造工艺先

进，成为全国的铸钱重城，是当时六雄城之一，到明清两代，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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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发展，使新绛有“七十二行城”的称号，民国时期，全城从事手

工业生产的有七百余户，五千五百余人。各行祖师庙繁多，庙会活动

频繁，十分热闹，因此又有“小北京”的称号。高度发达的手工业为

新绛官、商、民的全面培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由此也是新

绛保留有众多传统商业街市、精雕细琢的官绅民居的重要原因。

（3）新绛是近代工业萌芽的试验地

新绛是山西最早尝试创办纺织厂的城市，1894 年山西布政使胡

聘之募银筹办“绛州纺纱厂”，虽后因财力不足和政局变化中止，但

却为近代工业的发展埋下种子，此后，荣昌、毓华火柴厂，大益成和

雍裕两家纺织厂陆续成立，新绛进入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近代工业发展

时期。

5. 新绛是晋南文化高地，是雅俗共赏多元包容的文化摇篮

（1）新绛有众多名帖名碑名文名人

《绛帖》为中国四大名帖之一，碧落碑为中国篆书奇碑；著名教

育家王通在新绛以北的姑射山清廉洞传道授业，培养出高徒房玄龄及

魏征；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宋代宫廷画家高克明出生在绛州；柳宗

元、苏辙、欧阳修、范仲淹、岑参、梅尧臣等，或诗或文均有记述；

元杂剧作家李行甫在新绛写就著名剧作《灰阑记》；贺龙元帅、刘伯

承元帅率八路军东进抗日，途经新绛；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去延

安途经新绛，在教堂与神父孔照明彻夜长谈；越南友人黄文欢、作家

丁玲曾在乐楼向民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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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绛有多元精湛的民间艺术

澄泥砚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白谷、皮胶、皮衣、澄泥砚、香墨、

毛笔等，皆为古时贡品；云雕、文具、纺织、火柴、刺绣、戏装、皮

革加工、酿酒、制醋、陶器、刀剪、木版年画等制作工艺也十分发达，

有较高的艺术性和实用性。绛州鼓乐为中国鼓乐之最，大约在新石器

时代的晚期已成雏形，在唐代成为“国乐”，源远流长；抬阁、秧歌、

龙灯、高跷、狮子舞、老虎舞、旱船、焰火、灯会等民间社火也流传

至今。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是绛州多元的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

6. 新绛古建筑类型丰富，是晋南地区建筑博览园

（1）城内多时代建筑共同接续城市文脉

新绛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历史绵延 1400 余年，城市文脉在多元包

容精神中得以延续。新绛古城沿西北高崖，由东向西依次布置了绛州

宝塔，望河楼、天主堂、绛州大堂、鼓楼、钟楼、乐楼。宝塔为 13

层楼阁式砖塔，是全城制高点；望河楼为绛州地方风格的二层楼阁，

简洁、淳朴；天主堂为哥特式风格的西欧建筑，时为全国四大天主堂

之一；鼓楼为重楼歇山顶，座西向东，打破了其他建筑座北向南的单

调，使标志建筑之间产生内在的凝聚感；钟楼在西北高崖的南端，呈

正方形，单层十字脊顶，四面空棂；乐楼座南向北，双层戏楼，正面

相对衙坡，成为乐楼演戏的天然看场。这些建筑建造年代跨越千年，

造型风格各不相同，但都与自然地形和古城环境融为一体，在空间上

造就了跌宕连绵的建筑序列、绘就了时空交融的历史图景，成为新绛

历史文化名城最具特色的天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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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特建筑形式丰富研究实例

新绛还拥有众多国内少见的建筑样板，丰富了山西乃至全国古建

筑实例。阳王镇稷益庙目前还保留正殿和舞厅，是研究神庙剧场建筑

演变的重要实例；泽掌镇东蔡村村公所，是民国十三年（1924 年）

所建村级办事机构，是研究晋南地区近现代村公所建制及村民自治的

重要实物例证。

（3）传统民居砖窑结合灵活多样

新绛古城内街巷随高低地形自然曲折，除公共建筑占据高点成为

全城权利展示中心之外，随街巷密布的高墙深院官绅大宅、前庭后院

的市民住宅构成相对集中的古城传统民居集中片区，院落边界随街巷

自然划分，院落内民居建筑与普通的北方四合院不同，建筑多结合黄

土高原以及汾河二级台地的地理特点，创造了窑洞四合院，将地方特

色注入传统四合院中，形成砖窑结合的传统民居，不仅保留了民居住

宅私密的建设需求，同时满足了居民冬暖夏凉的居住需求。

第三章 保护传承体系

1. 保护目标

文化遗产保护目标——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历史风貌保护目标——保护和延续绛州古城风貌，保护独具晋南

特色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历史文化展示目标——展示历史文化信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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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协调发展目标——协调保护与开发、保护与旅游的关系，满

足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需要，使新绛成为山西

独有、全国具有影响的历史文化名城。

2. 保护原则

（1）整体性原则

（2）真实性、完整性原则

（3）生态性原则

（4）可持续性原则

（5）以人为本原则

3. 保护内容

（1）县域层次

保护县域山水空间、自然水系；保护 1个历史城区、秦晋驿道及

汾河水路 2条文化线路、3 个文化集聚区；已公布的 1 个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村、1 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 个中国传统村落、4 个省级历

史文化名村，推荐 2个历史文化名镇、7个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

724 处不可移动文物；以及其他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包括：工业遗产、

水利及灌溉工程遗产、军事文化遗产、红色文化遗产、地名文化遗产、

古“绛州十景”、140 处古树名木和 26处古树名木后备资源。

（2）历史城区层次

保护历史城区的山水格局，历史城区“一城两门，一轴一心，两

环三区五片，六十二巷”的历史格局；保护历史城区的城垣形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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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地貌、空间轮廓、历史轴线、传统街巷、历史环境要素；保护历史

风貌、17条视线通廊。

（3）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地段层次

保护贡院巷至三楼衙署历史文化街区、常家胡同历史文化街区、

安子巷历史文化街区，严格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风貌，维持整体

空间尺度。

保护北瓮城历史地段、孝义路历史地段、天主堂历史地段、文庙

历史地段、顺城街历史地段。

（4）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层次

保护 724 处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6 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9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7 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610 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 82

处。

（5）历史建筑及传统风貌建筑层次

保护 42处已公布历史建筑、8处推荐历史建筑及 17处传统风貌

建筑。

（6）非物质文化遗产层次

保护 5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4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0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4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征
求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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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县域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1. 保护框架

县域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内容涵盖作为历史文化背景的自

然资源、作为传统文化滋生和传承土壤的社会基础、空间环境等物质

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自然山水格局的基础上，以绛州古城为核心，依托秦晋驿道、

汾河水路串联历史村镇、工业遗产、水利及灌溉工程遗产、军事文化

遗产、红色文化遗产、古树名木、地名文化遗产等全域历史文化资源，

实现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

2. 保护格局

新绛县城乡历史文化遗产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全域密集分布，

规划形成“一心、两带、三区”的整体保护格局。

3. 山水空间保护

（1）山形地貌保护

保护吕梁山脉（含马首山、姑射山、横岭）、九原山等自然山体

的景观特征和生态环境，严格保护山形、山体轮廓线和制高点，严格

控制山体周边的建设活动，周边新建建筑高度、体量和形态应避免对

山体轮廓造成破坏或遮挡。保护峨嵋岭、凤凰岭、翠凤岭、三交沟、

西康沟、兰村沟、宋温庄沟等体现汾浍阶地区地貌特征的地质遗迹。

深入挖掘山形地貌承载的历史信息，保护和展示相关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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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水系保护

保护对新绛历史文化和城市景观具有重要价值的汾河、浍河、三

泉河等河流，古堆泉、红叶泉、抗旱泉等泉域，大力实施水环境和水

生态修复。

4. 历史村镇保护

加强对已公布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泉掌镇、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光

村、中国传统村落泉掌村、中国传统村落及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西庄村、

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古堆村、乔沟头村、北池村的整体保护。

对推荐历史名镇三泉镇、古交镇，推荐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

龙香村、三泉村、冯古庄村、古交村、闫家庄村、蔡村、阎壁村等进

行整体保护，积极推进相关申报工作。

5. 其他类型文化遗产保护

（1）工业遗产

保护大益成纺纱厂旧址、新绛机械厂、双人药业公司、汾雁酒业

公司等相关工作遗产资源。

进一步开展工业遗产普查，通过全面普查、系统研究梳理工业遗

产。参考国家工业遗产名录和评价指标，进行新绛县工业遗产调查并

拟定工业遗产名录，根据名录明确相关工业遗产的保护范畴、遗产价

值并采取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征
求
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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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利及灌溉工程遗产

保护鼓水、抗旱泉、水龙泉等灌溉工程，天池、泊池等水利工程，

保护与之相关的水闸、涵洞、渡槽、泉、桥、管理用房、庙、碑石、

档案、传说故事等相关遗产。

保护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三泉胜天渡槽、永固水利碑、三泉水库、

张庄军民水库、刘家庄天池、狄庄泊池、万安泊池、北池天池、闫壁

天池、北侯天池、万安一级扬水站、万安二级扬水站，以及第三次全

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的重修私渠河记碑、乔沟头村济宁桥、

金桥、银桥等相关水利及灌溉工程遗产。

（3）军事文化遗产

保护古城墙（长修故城、绛州古城墙北瓮城遗址等）、古堡寨（唐

王堡遗址、柏壁关遗址等）、练兵场（薛仁贵练兵场）、拜将台（薛仁

贵拜将台）、交通要道（秦晋驿道等）等军事文化遗产。

对县域范围内的军事文化进行完整性保护，设立历史军事文化遗

产数据库，根据遗址类别和保存现状进行分类保护及展示。

（4）红色文化遗产

重点保护天台寺遗址、解放军第四野战医院旧址，以重要历史事

件的时空分布为线索，串联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叙事性保护和展示。

保护县域范围内的革命旧址、会议旧址，名人故居、路居，兵工

厂、野战医院等相关文物古迹，充分利用烈士陵园、纪念馆、纪念塔

等红色文化展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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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级别，深化管控力度，改善周边环境，加

强对其内涵、价值的研究和阐释，全面改善其综合现状。编制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规划，推进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规划编制工作。结合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展新绛红色文艺保护传承工作。

（5）古树名木

落实《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山西省城市古树名木和城

市大树保护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对县域范围内的 140 株古树名木

和 26株古树后备资源进行保护。

重点保护好千年古树名木，包括阳王镇苏阳村五色槐、横桥镇堡

里村池塘边国槐、横桥镇支社村北龙抓槐、横桥镇张家院柏树岭千年

侧柏、阳王镇南头村观音庙两千年国槐、三泉镇三泉村北巷观音庙国

槐、三泉镇富有村国槐、三泉镇南平原村东巷路西楸树、北张镇南燕

村东南角国槐、泉掌镇光马村白台寺国槐、泉掌镇光马村光马寺国槐

和古交镇王村皂荚。

（6）地名文化遗产

保护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历史文化价值的地名，把反

映经济社会发展轨迹，反映城市历史变迁，反映历史人物、历史事件

的相关红色地名、老地名纳入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全面普查全县地名文化遗产，建立地名文化遗产信息系统。注重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的名称及相关的历史街巷、

历史场所名称。要坚持地名稳定性原则，从严控制地名更名，坚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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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乱改地名。对当前已不使用的历史地名，建立专门标识、优先恢复

启用、就近移植派生等方式予以保护，最大限度地记录和反映历史地

名及相关信息。建立文化遗产保护标准和规范，健全地名文化遗产保

护制度。

（7）文化线路保护

重点保护秦晋驿道文化线路和汾河水路文化线路。

加强县域文化线路的资源普查。保护文化线路遗产的自然要素、

物质文化要素与非物质文化要素，协调整体保护与要素个体保护之间

的关系。依托文化线路，结合相关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合理展示利用。

（8）古“绛州十景”保护

在《直隶绛州志》古“绛州十景”的基础上，结合历史考证，通

过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逐步恢复自然型历史文化景观，主要包括“乱

锦飞鸿”“三林春晓”“石鼓神泓”“姑射晴岚”“紫金积雪”等。对于

已经毁坏、仅存遗址或传说的建筑型历史文化景观，通过设置标识牌

指示、数字成像技术，增强场所辨识和感知，主要包括“金台夜月”

“佛窟晨钟”“仙楼叠翠”等。

第五章 历史城区保护

1. 山水格局保护

保护历史城区周边山水格局，保护历史城区内的水资源及绿化环

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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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水格局保护

山体保护：衔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重点

保护吕梁山、九原山、峨嵋岭。

水系保护：保护汾河的自然形态和周边环境，提升沿岸景观与历

史城区风貌协调，完善汾河水系绿道体系建构。

（2）水资源保护

保护东天池、西天池水体资源、水域形态，保护水体的自然边界

不得随意侵占，结合周边用地、活动和景观需求营造滨水景观开放空

间，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形成与历史城区风貌相协调、体现地方特

色的生态滨水景观空间。

（3）绿化保护

保护历史城区内及周边的古树名木、绿化环境。规划增加历史城

区内开敞空间绿化面积，建设环城绿化带。

2. 历史格局保护

重点保护历史城区“一城两门，一轴，一心，两环，三区，五片，

六十二巷”的历史格局。

（1）城垣形制保护

保护和修缮北瓮城，拆除违建建筑，对文物本体进行保护性抢修，

同时提升周边环境整治，结合周边绿地打造北瓮城遗址公园，增加展

示北瓮城遗址景观的观景设施、步道等，相关工程不得破坏现存北瓮

城和城墙。

通过景观意象表达历史上的南城门基址、南瓮城格局、南门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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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历史信息，形成古城城垣室外展览馆、具有历史特色的文化广场休

闲空间。

（2）地形地貌保护

保护古城自东北向西南二级台地中所有的护坡、陡崖和坡道地形

以及历史城区外围的黄土地貌等特征要素。

护坡、陡崖：包括老佛楼——龙兴寺——北城墙一带、西城墙一

带、绛守居园池——衙坡一带。

坡道：包括七星坡、朝殿坡、大门道、王三府胡同、塔寺巷。

黄土地貌保护：保护现状古城外分散布局的几处黄土梁、黄土墙、

黄土沟壑地貌，结合北瓮城遗址公园建设通过绿化围挡进行保护。

（3）空间轮廓保护

规划要求严格保护历史城区天际轮廓上的历史标志物，在历史文

化街区、历史地段和历史城区主要景观视廊区域严格控制建筑高度不

超过 7 米，在龙兴街两侧、其他非保护类低层民居及自然地形较低的

区域建筑高度不超过 9 米，其余区域建筑高度不超过 12米。

（4）历史轴线保护

严格保护孝义路（北大街）的历史线型、方向、长度、宽度，通

过街道细部设计或景观设计的方法表现轴线的历史信息。要求通过适

当的修复方式还原中轴线街道的路面和景观，对已经拓宽的龙兴街

（南大街）采取景观修复的方式，体现历史街道信息。

（5）传统街巷保护

根据现状街巷历史风貌保存度和空间景观特点，保护控制等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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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点保护街巷和一般保护街巷。

重点保护街巷保护要求：保护街巷的历史走向，不得改变街区空

间格局；保持历史街巷原有的线形、宽度，对于现状尺度已经发生变

化的区段，应予以调整；街巷两侧界面除巷弄出口外，应保持连续，

两侧建筑应贴街道边线建造，以维持界面完整；严格控制街巷两侧建

筑的形式、色彩、建筑材料、大门样式，建筑风貌应为传统建筑风貌；

全面深入挖掘与传统街巷相关的历史文化内涵，设置展示相关历史信

息的标识系统；根据历史记录、使用习惯恢复古街巷名称。

一般保护街巷保护要求：优化街巷的沿街景观风貌，与历史城区

整体风貌协调；严控街巷的走向、尺度；增加与街巷相关的历史文化

内涵，设置展示相关历史文化的标识系统。

（6）历史环境要素保护

保护历史城区内庙宇古迹、牌坊、码头、古树名木、历史地名、

老字号店铺、工厂企业等历史环境要素，加强相关普查、认定和建档

工作。

3. 历史风貌保护

（1）建筑风貌分类保护

根据历史城区现状建筑的质量、风貌和历史文化价值进行分类，

不同类别的建筑制定相应的保护、整治措施。

（2）第五立面保护

根据历史城区现状，将需重点改造的建筑屋顶分为五类，根据屋

顶分类进行适宜的改造。在符合条件的平屋顶建筑上增加屋顶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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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屋顶花园，提出屋顶绿化自建导则。

（3）景观风貌保护

城市天际线、城市色彩、建筑风格、街道界面、人行道铺装、景

观小品、景观照明、户外广告等景观风貌要素与历史城区传统风貌相

协调。

4. 建筑高度控制

（1）保留现状建筑高度：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历史建筑维持原高。

其中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新建建筑高度控制严格按照各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要求进行控制。

（2）建筑高度二层及以下

主要位于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地段内，以维持原有街道风貌和建

筑尺度。

一层坡屋顶建筑檐口高度不高于 4.5 米，建筑总高不高于 7 米。

二层坡屋顶建筑檐口高度不高于 6.5 米，建筑总高不高于 9 米。

一层平屋顶建筑女儿墙高度不高于 4.5 米，二层平屋顶建筑女儿

墙高度不高于 6.5 米。

采用传统坡屋顶的一、二建筑，屋脊高度在满足建筑总限高要求

的前提下，按照坡屋顶放坡需要进行高度控制。

（3）建筑高度三层

主要位于龙兴路、正平街、四府街、文庙路、桥西街两侧以及古

城东部区域，形成低层古建筑区域与三层以上现代建筑区域的有效过

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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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坡屋顶建筑檐口高度不高于 9.5 米，建筑总高不高于 12米。

三层平屋顶建筑女儿墙高度不高于 9.5 米。

（4）建筑高度四层

结合现状条件进行控制，对于古城视廊制高点未形成视线阻隔、

对于天际轮廓未形成破坏的四层建筑予以适当保留，但不得再增加建

筑高度，对建筑规模和建筑风貌予以控制，不允许在历史城区内再新

建四层及四层以上建筑。

（5）建筑高度五层及以上

结合现状条件进行控制，对于古城视廊制高点未形成视线阻隔、

对于天际轮廓未形成破坏的五层及以上建筑予以适当保留，但不得再

增加建筑高度，对建筑规模和建筑风貌予以控制，不允许在历史城区

内再新建五层及五层以上建筑。

5. 景观视廊控制

规划确定历史城区 17条主要视线通廊：天主堂——绛守居园池、

天主堂——龙兴寺、天主堂——鼓楼+钟楼、天主堂——汾河大桥古

城入口、天主堂——老佛楼、龙兴寺——绛守居园池、龙兴寺——鼓

楼+钟楼、龙兴寺——南门广场、龙兴寺——文庙、龙兴寺——北瓮

城、汾河大桥古城入口——鼓楼+钟楼、汾河大桥古城入口——绛守

居园池、汾河大桥古城入口——老佛楼、汾河大桥古城入口——龙兴

寺、南门广场——鼓楼+钟楼、北广场——龙兴寺、北广场——天主

堂。

确定视廊区域内的建筑高度以确保不对视廊进行遮挡，整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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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景观视廊形成阻隔的建筑。严格控制景观视廊中的建设活动，重点

控制新建建筑的高度和体量，任何新建建筑必须进行景观影响分析。

加强第五立面的绿化美化，包括增加建筑屋顶绿化、控制屋顶色彩和

形式、整治广告牌。

6. 历史城区功能提升

（1）历史城区功能定位

历史城区以文化博览、休闲旅游、特色商业和生活居住为主导功

能，鼓励有利于“保护、传承、创新”的功能与活动。完善历史城区

公共服务设施，合理引入旅游服务配套、特色传统商业、文化创意展

览、休闲绿化等功能。

历史城区以保护整治为主，采取小规模、渐进式的有机更新模式，

在政府主导下逐步完善配套设施，改善人居与旅游环境，在此过程中

应注重历史风貌特色的保护。

（2）用地布局调整

强化核心功能，置换工业用地。强化历史城区内居住生活、文化

展示、休闲旅游、商业服务的功能定位，逐步迁移与历史城区功能定

位不相适应的工业企业。

完善交通体系，提升对外联系。结合资源条件与发展定位，疏解

城区交通，改善居住环境，提高城市历史轴线和文化景观的整体活力。

优化文旅设施，彰显名城底蕴。优化贡院巷、衙署、常家胡同、

中城巷、安子巷、桥北路、孝义路等重要历史区域用地的文化展示、

商业及旅游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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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绿色空间，强化园林名城。增加绿地空间和公共空间，提升

城市空间的品质，因地制宜，在不破坏历史肌理的前提下，选择部分

公共空间和重要路段，优化历史城区的街头绿地和沿街绿化。

（3）道路交通规划

优化路网布局。在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限制车行流量，在

保护历史建筑和旧城风貌的前提下，有选择地规划建设一些支路。环

境协调区内建设次干道或支路，提高路网的密度。

保护传统街巷。分类进行引导逐步将安子巷、桥北路、常家胡同、

木匠巷调整为以步行、非机动车为主的街道。

限制车行流量。控制历史城区内的交通总量，保障道路交通服务

水平；通过外围路网分流，截流进城交通。控制历史城区内小汽车使

用，引导其向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转移。

完善慢行系统。核心保护区以慢行交通为主，周边增设静态交通

设施，尽可能较少车行流量进入。

丰富展示路径。结合历史文化资源分布及历史文化遗产展示利用，

规划构建最“新绛”的历史文化步径。

（4）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商业服务设施：进一步完善龙兴街的传统商业中心优势，为居民

提供较为综合、全面的日常生活服务项目。适当利用历史巷道增加商

业，恢复一些老字号商铺。同时增加旅游商业服务设施，补充相关业

态，将部分闲置行政办公用地、工业用地置换为商业用地。

文化服务设施：培育文化休闲功能，结合街巷、保护类建筑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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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民俗文化产品体验、制作和零售服务功能。结合酒厂、原水厂、

新绛中学旧址等增加非遗文化和传统工艺展示、体验、设计、研学等

功能。

社区服务设施：逐步完善各社区配套服务设施，对街巷闲置空地、

低效用地进行利用，建设口袋公园、公共休憩空间、停车场等。

（5）绿地景观规划

历史城区内规划公园绿地共 12处，分为城区级公园和社区级公

园。其中城区级公园绿地 5 处，包括东天池公园、西天池公园、钟楼

公园、北城墙遗址公园、绛守居园池，社区级公园绿地 7处，包括一

天门巷绿地、朝殿路绿地、陈园绿地、老佛楼绿地、绛守居园池北侧

绿地、绛州大堂绿地、南门绿地。

规划广场用地共 7 处，包括南门广场、桥头广场、东天池广场、

龙兴寺广场、文庙广场、北广场、天主堂广场。

（6）市政设施规划

以保护绛州古城安全、持续发展和改善古城内居民生活条件为目

标，充分协调古城保护与更新改造、发展旅游、改善居民生活的关系，

做到市政工程的现代化功能与历史文化风貌特色相统一，市政工程设

施建设服从保护古城风貌的要求。

加强与新绛县地下管线、绿地系统、水系统、排水防涝、海绵城

市等专项规划的统筹协调，重点改善古城内生态环境质量、补足古城

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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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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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综合防灾规划

历史城区必须健全防灾安全体系，充分评估各类灾害对历史文化

遗产可能造成的危害，制定应急预案，健全防灾减灾管理制度，完善

监控措施。将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及历史建筑、地质灾害易

发区作为防灾重点，采取防护、加固措施。

第六章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地段保护

1.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1）保护内容

贡院巷至三楼衙署历史文化街区总面积约为 26.32 公顷。其中：

核心保护区面积约为 8.54 公顷，范围为东至游客服务中心广场东侧

庄家窑和石人巷，南起钟楼所在台地南侧边缘，西起西街实验小学操

场东侧，北到绛守居园池花园北边界。建设控制地带面积约为 17.78

公顷，范围为东至卢家巷、庄家窑、石人巷，南至汾阳街，西至历史

城区西边界城壕底，北至正平街。

常家胡同历史文化街区总面积约为 6.92 公顷。其中：核心保护

区面积约为 1.83 公顷，范围为东至双庙巷，南至小井巷、钟音巷，

西起石人巷，北至贡院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约为 5.09 公顷，范围

为东至龙兴街，南至木匠巷，西起石人巷，北至米面局胡同。

安子巷历史文化街区总面积约为 10.40 公顷。其中：核心保护区

面积约为 2.56 公顷，范围为东抵桥北路，南至府君巷、西至仁义路，

北起韩家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约为 7.84 公顷，范围为东至体校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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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及以南巷道，南至原汽修厂以北，西至龙兴街，北至东街。

（2）保护要求

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肌理、历史街巷、空间尺度和景观环境，

以及古树、历史地形等环境要素，整治不协调建筑和景观，延续历史

风貌。

核心保护区。对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

应采取分类保护措施。除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外，在历史

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对于新建、扩

建的必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应与历史风貌相协调。历史文化

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的传统街巷不得拓宽，不得改变传统街巷的原有

空间尺度，并沿用原有名称。对历史建筑进行必要的修缮、维修或改

善。传统风貌建筑维修改善时应对建构筑物进行不改变外观特征的维

护和加固，对风貌协调建筑进行保留、维修或改善。应当坚持“小规

模、渐进式”的模式。丰富传统业态的同时，可引入新型文化产业及

民宿产业，并保护原住民的优先经营权。

建设控制地带。建设控制地带的整体风貌应与核心保护区相协调，

传统风貌建筑维修改善时应对建构筑物进行不改变外观特征的维护

和加固。对风貌不协调的建筑可予以拆除重建或改造，新建或改造的

建筑，可采用传统建筑样式。或采用得体的现代建筑形式，其高度、

体量、色彩和形式与核心保护区风貌相协调。征
求
意
见
稿



《新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2035 年）》征求意见稿

25

2. 历史地段保护

（1）保护内容

北瓮城历史地段保护范围北至北城墙，东至东城墙及北瓮城东墙，

南至孝义路，西至北窑上路，保护范围面积约为 4.12 公顷。

孝义路历史地段保护范围北至孝义路西延长线，东至程家胡同中

段民居，南至孝义路南端民居，西至一天门巷，保护范围面积约为

4.20 公顷。

天主教堂历史地段保护范围北至原新绛水厂北边界，东至朝殿路

－苍坡巷，南至天主教堂前街巷，西至城壕路东侧民居东边界，保护

范围面积约为 3.90 公顷。

文庙历史地段保护范围北至城关粮站北边界，东至文庙东边界，

南至南侧菜市场南边界，西至文庙路，保护范围面积约为 2.27 公顷。

顺城街历史地段保护范围北至西关机械厂北边界，东至黄韩侯铁

路，南至南街学校南边界，西至西关机械厂西边界，保护范围面积约

为 3.50 公顷。

（2）保护要求

保护历史地段内传统街巷的格局、走向、空间尺度和界面。保护

历史地段内文物保护单位及历史建筑所处的历史环境。历史地段内新

建、改建（构）筑物应当在高度、体量、形式、色彩等方面与历史风

貌相协调；建筑高度参照本规划相关内容进行严格控制；新建、改建

道路时，不得破坏街巷格局和景观特征。完善历史地段内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必须安排在室外的空调室外机、电信电力等设施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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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隐蔽，与历史风貌相协调。

第七章 历史建筑与传统风貌建筑保护

1. 历史建筑

（1）保护内容

保护历史建筑共计 50处，其中包括历史城区内已公布的 42处历

史建筑、8处推荐历史建筑。

（2）保护要求

大力推进新绛县历史建筑的调查、登记工作，出台严格的保护条

例。严格控制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及时开展历史建筑的

抢修工作，建筑修缮应采用地方材料、传统形式和施工工艺。历史建

筑应优先延续原有使用功能，落实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应结合需求引导历史建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重视历史建筑的

历史环境保护，并结合周边环境进行整治。落实历史建筑所有权人或

使用权人负责制，落实有关安全措施。对历史建筑保护管理责任人进

行保护业务指导和培训，并通过专项资金补贴和贷款优惠等措施，鼓

励产权人对历史建筑进行维修、改造。

2. 传统风貌建筑

（1）保护内容

保护新绛历史城区传统风貌建筑 17处，包括李家巷 34号民居、

李家巷 18 号民居、李家巷 44 号民居、庄家窑 18 号民居、小井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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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民居、小井巷 6号民居、双庙巷 10号民居、双庙巷 15号民居、常

家胡同 14号民居、常家胡同 5 号民居、钟音巷 6 号民居、府君巷 17

号民居、韩家巷 3号民居、韩家巷 5号民居、韩家巷 9号民居、桥北

路 24号民居、桥北路 20号民居。

（2）保护要求

对传统风貌建筑设置保护标志，实行挂牌保护。传统风貌建筑的

保护和修缮应采用地方材料、传统形式和施工工艺。传统风貌建筑使

用应根据居民的需求改善内部设施，适应现代生活，提升居住品质。

鼓励原住居民依据保护要求在原址居住，延续传承原有生产生活方式，

从事当地特色产业的生产经营等相关活动。

第八章 文物古迹保护

1. 文物古迹保护

（1）保护内容

保护不可移动文物共计 724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6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9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7处，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 610 处，尚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82处。

（2）保护措施

积极配合国家文物登录制度的建立；积极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防止拆真建假、拆旧建新等建设性破坏行

为；将文物保护规划相关内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加强文物安全防护；

拆除文物保护范围内私搭乱建的建筑；对文物保护单位周边环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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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

2. 革命文物保护

（1）保护内容

保护大益成纺纱厂旧址、三泉烈士陵园、南头烈士陵园、符村烈

士纪念碑、解放军第四野战医院旧址 5处革命文物。

（2）保护措施

完善配套设施，深入推进文旅融合，促进“革命文物+旅游”融

合发展；挖掘红色宣传，充分发挥教育功能，加强红色研学与红色教

育；加强资源管理，建立健全数据管理，加强革命文物和革命文献档

案史料、口述资料的调查、征集工作，深化革命文物系统研究。

第九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1. 保护内容

保护 5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绛州鼓乐、绛州澄泥砚、

绛州面塑、绛州剔犀、梅花点舌丸）、14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30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4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此外，还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2人、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22名、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62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33人。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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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护措施

（1）建立分级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

对于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严格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进行保护。对尚未列

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作系统的普查，信息收集，记录整理，经专

家核定后，划分保护级别。对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立即采取

抢救性保护措施。

（2）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与传播

建立新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通过博物馆等多种途径进行展

示。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团的财政和政策支持，充分发挥研究机

构和团体的作用，进一步深入研究、开发和保护民间文化资源。充分

利用新闻媒体、社会文化场馆和学校，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教育和宣传。结合中小学校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素质教育类的课程和

讲座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民间基础。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相

关的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的传承保护，共生发展。

（3）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

在“非遗”项目门类中，手工技艺是生产性保护的集中保护对象。

这些项目涉及生产实践和生活需要的多个领域，至今仍然与新绛百姓

的生活紧密相关。对一些民众基础较强，并有一定社会需求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采取保护核心技艺、完善相关产品和刺激市场需求等

环节进行生产性保护，发挥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把文化资源

转化为经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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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历史文化资源展示利用

1. 县域历史文化展示利用

县域历史文化展示利用在功能结构上形成“一带双河，三线两区

多点”的展示利用体系。

2. 历史城区历史文化展示利用

文化展示分区包括：州府吏治文化展示区、传统民居文化展示区、

多元风貌文化展示区、北街传统商贸文化展示区、文庙人文生活展示

区、城东工业文化展示区、顺城街城关文化展示区。

文化游览线路包括：古城核心文化游览线路、古城巷道文化游览

线路、古城城廓文化游览线路。

3. 文物建筑展示利用

文物建筑展示利用内容包括历史文化内涵、原有格局和保护维修

沿革、发展演变过程和各个阶段特征以及文物建筑本身的功能变化、

使用单位、使用人及与重大历史事件、人物的相关性。

4. 历史建筑展示利用

历史建筑展示利用内容包括历史文化内涵、历史建筑的原有格局

和发展演变特征。

5. 传统风貌建筑展示利用

传统风貌建筑作为历史街区景观风貌的本底，其更多是原住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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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居住空间，因此其更新与利用需在维护原有历史街区肌理、尺度、

色彩、密度、天际轮廓线等风貌特征的基础上，遵循“见人、见物、

见生活”的原则，以改善民生，提高原住民生活品质为前提。

6.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利用

通过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他保护类公共建筑形成博物馆形式的展

示利用空间，结合工艺展览、商业休闲、文创集市、学术交流、公益

讲座、文艺观演等功能提升空间活力，展示非遗技艺、地域特色、场

所记忆。

结合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他保护类建筑重点打造非遗研究院、非遗

传承展示点、非遗研学基地等文化场所。

结合历史街巷形成以本土传统老字号、传统手工艺展示为主的商

业文化街，以特色小吃、非遗集市为主的商业文化街，以历史建筑、

传统院落为单位的家庭作坊式传统工艺展示。

第十一章 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1. 分期实施计划

本次规划分近、中、远三期，逐步实施各个层次的各项保护工作：

规划近期工作期限为 2021-2025 年，工作目标为做到历史文化遗

产应保尽保，构建具有新绛特色、多层次多要素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体系。

规划中期工作期限为 2026-2030 年，工作目标为有效保护和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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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各类历史文化遗产。

规划远期工作期限为 2031-2035 年，工作目标为全面建成系统完

整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全面建成不敢破坏、不能破坏、不

想破坏的体制机制，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全面融入城乡建设和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2. 实施管理措施

（1）法规政策体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制定《新绛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条例》《新绛历史文化街区与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等专项

保护法规、办法，使名城保护的规划建设管理有法可依。

（2）协调保障机制

加强统筹协调，住房城乡建设、文物部门履行好统筹协调职责，

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协商，县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历史城区的合理利

用，腾退的土地、房屋以及零星用地，应当优先用于发展文化旅游事

业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规划体系，建立保护类规划体系，完善规划编制工作规划作

为纲领性文件，应统筹和指导新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关的各层级专

项规划。

健全组织机构，成立新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委员会，建立专

家咨询机制，建立新绛责任规划师制度，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征
求
意
见
稿



《新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2035 年）》征求意见稿

33

的研究、教育和科研合作，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捐赠、资助、志愿服务

等方式，参与保护利用、名录认定、宣传教育、规划编制等新绛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工作。

建立评估制度，研究制定反映新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状况的量化

评价指标，制定“保护体检一览表”建立开放的规划反馈机制，实现

“规划研究—规划编制—规划实施”全过程的动态评估

建设信息平台，为数据化规划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实现保护规划

和城乡建设规划在空间上的统筹协调，实现规划成果和管理审批一体

化。

（3）资金运营机制

建立名城保护专项资金，充分利用国家和省级名城保护、文物保

护专项补助资金，增大政府财政投入，合理利用文化遗产的收入。

建立新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资金多渠道筹集机制，通过市、区、

县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安排的保护资金、社会捐赠以及历史文化名城所

涉及的国有建筑物转让、抵押、出租收益等渠道依法筹集资金。

（4）社会参与制度

加大宣传教育，开展法治宣传教育。鼓励通过组织市民公开课、

专题报告、专家讲座、场景体验等多种形式开展新绛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的宣传活动，增强社会公众的保护意识；支持学校开展与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相关的实践教育活动。

重视民间艺人培养，加大对民间艺术团体、研究机构和其他民间

组织的支持力度；设立技艺传承人资金扶持项目，有计划地提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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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技艺传承人带徒授艺。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引导公众参与规划的实施和管理，建立利益

相关方的公众参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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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历史村镇保护名录表

公布情况 类型 村镇名称

已公布 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泉掌镇

已公布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光村

已公布 中国传统村落 泉掌村、西庄村

已公布 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西庄村、古堆村、乔沟头村、北池村

推荐 历史文化名镇 三泉镇、古交镇

推荐 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

龙兴镇龙香村、三泉镇三泉村、三泉镇风古庄村、

古交镇古交村、古交镇闫家庄村、泽掌镇蔡村、

阳王镇阎壁村

表 2：工业遗产保护名录表

类型 级别 名称

物质遗存

重点项 大益成纺纱厂旧址

推荐项

新绛机械厂

双人药业公司

汾雁酒业公司

非物质遗存
重点项

梅花点舌丸\七珍丹制作技艺

绛州剔犀制作技艺

绛州澄泥砚制作技艺

绛笔、绛墨、云雕等制作技艺

推荐项 其他代表工业遗产特征的生产工艺、规章制度、企业文化、工业精神

表 3：水利及灌溉工程遗产保护名录表

类别 序号 名称 位置 备注

灌溉工程

1 鼓水灌溉工程 -

2 汾河灌溉工程 -

3 抗旱泉灌溉工程 抗旱泉位于泉掌村东南约一公里处娘娘庙前

4 水龙泉灌溉工程 水龙泉位于北张镇沐浴沟村北，马首山南麓

5 龙谷泉灌溉工程 ——

渡槽 1 三泉胜天渡槽 位于三泉镇三泉村西北 1800 米处的西堰上 县级文保单位

古桥

1 泽掌村狮子桥 位于泽掌镇泽掌村东路口 县级文保单位

2 三泉村孚惠桥 位于三泉镇三泉村东阁门外 县级文保单位

3 水西村遵王桥
位于三泉镇水西村东，鼓水河谷，水西水库

大坝西端
县级文保单位

4
乔沟头村济宁

桥、金桥、银桥
位于泽掌镇乔沟头村 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古碑
1 永固水利碑 古交镇 县级文保单位

2 重修私渠河记碑 三泉镇 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水库、泊

池、

扬水站等

水利设施

1 张庄军民水库 位于凤凰岭上，地属龙兴镇张庄村 县级文保单位

2 三泉水库 三泉镇 县级文保单位

3 东天池 位于县城东南角

4 西天池 位于县城西南角

5 北池天池 位于阳王镇北池村西 县级文保单位

6 阎壁天池 位于阳王镇阎壁村 县级文保单位

7 北侯泊池 位于阳王镇北侯村 县级文保单位

8 刘家庄天池 位于横桥镇刘家庄村 县级文保单位

9 狄庄泊池 位于横桥镇狄庄村北部 县级文保单位

10 万安泊池 万安镇 县级文保单位

11 万安二级扬水站 万安镇 县级文保单位

12 万安一级扬水站 万安镇 县级文保单位

13 治汾塔 位于县城南关汾河大桥西侧

其他 1
梁公庙、梁公扶

犁开渠之传说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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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军事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表

类别 序号 名称 文化时期 位置 备注

古城墙

1 长修故城 战国
位于泉掌镇泉掌村西

北 800 米处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 绛州古城墙北瓮城遗址 隋代
位于县城孝义路北端

与北关街交汇处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堡寨

1 唐王堡遗址 唐代 位于横桥镇堡里村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 柏壁关遗址 唐代

位于万安镇柏壁村，

于西康沟、柏壁沟段

西侧垣缘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桥东堡址、窑头城堡遗

址等
- -

练兵场 1 薛仁贵练兵场 唐代
位于泉镇镇泉掌村西

北角

拜将台 1 薛仁贵拜将台 唐代

位于横桥镇西横桥村

北 20米处，为汾、浍

二河交汇处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表 5：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表

类别 名称 位置 备注

相关文物古

迹

大益成纺纱厂旧址 位于古交镇桥西村
省级革命文物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刘峪天台寺遗址 位于阳王镇刘峪村东南
省级革命文物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解放军第四野战医院旧址 位于三泉镇白村北部、周家堡南端
省级革命文物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泉胜天渡槽
位于三泉镇三泉村西北 1800 米处的西

堰上

省级革命文物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毁民壕遗址
位于泽掌镇北部吕梁山前冲积扇中部

一带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冯玉祥寓居 位于县城护国善庆寺

万安贺龙路居
位于万安镇万安村西北部，村委会北

200 米处
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52852 营房 位于县城朝殿路 55 号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红色文化展

示资源

三泉烈士陵园 位于三泉镇三泉村南 200 米处
省级革命文物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南头烈士陵园 位于阳王镇南头村东南 100 米处
省级革命文物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符村烈士纪念碑 位于横桥镇符村村西 100 米处
省级革命文物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华灵庙殉国纪念碑 位于泽掌镇吕梁山脉滑岭之巅

刘培久烈士墓 位于万安镇杜庄村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刘峪烈士崖墓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史家庄革命舞台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王金革命符舞台 -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红色文艺、

红色事迹

贺龙将军对联

冯玉祥将军自由诗《想》 -

民兵参军支前、抢险救灾等 -

表 6：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表

大类 小类 名称 位置 备注

历史文化地

名

历史地名 绛州 —— 省级地名文化遗产

古村镇
三泉 ——

泽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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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小类 名称 位置 备注

北张 ——

泉掌 ——

古交 ——

万安 ——

横桥 ——

王马 古交镇 晋公子重耳流亡之路

蒲城 三泉镇 晋公子重耳流亡之路

北李 三泉镇 晋公子重耳流亡之路

孝陵庄 三泉镇 晋公子重耳流亡之路

沐浴沟 北张镇 晋公子重耳流亡之路

古堆 三泉镇

冯古庄 三泉镇

东林陀、西林陀 三泉镇 佛教文化

双陀 三泉镇 佛教文化

武平 泉掌镇 军事文化

柏壁 万安镇 军事文化

红色地名及

近现代重要

地名

红色地名

宋村 横桥镇

翟家庄村 横桥镇

著名自然地

理实体地名
——

汾河 —— 省级地名文化遗产

吕梁山、姑射山 —— 省级地名文化遗产

马首山、九原山等 ——

峨嵋岭、凤凰岭等 ——

浍河 ——

古堆泉、红叶泉等 ——

其他地名

街路巷 正平街、孝义路等 龙兴镇等

古桥梁 狮子桥、孚惠桥等 泽掌镇、三泉镇等

古渡口 南梁渡、店头渡等 龙兴镇等

表 7：历史建筑与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名录表

类

型

序

号
建筑名称

序

号
建筑名称

序

号
建筑名称

已

公

布

历

史

建

筑

1 韩家巷 6号民居 15 常家胡同 9 号民居 29 孝义路 7号民居

2 韩家巷 26 号民居 16 常家胡同 7 号 30 孝义路 13 号民居

3 安子巷 4号 17 双庙巷 4号民居 31 钟音巷 1号民居

4 安子巷 11 号民居 18 双庙巷 5号民居 32 钟音巷 3号民居

5 安子巷 14 号民居 19 双庙巷 7号民居 33 中城巷 15 号民居

6 晋家大院 20 小井巷 2号民居 34 中城巷 17 号民居

7 仁义路 4号民居 21 小井巷 7号民居 35 庄家窑 6号

8 孝义路 23 号民居 22 小井巷 8号民居 36 庄家窑 29 号民居

9 李家巷 5号民居 23 小井巷 9号 37 庄家窑 30 号民居

10 中城巷 1号 24 仁义路 20 号民居 38 庄家窑 34 号民居

11 中城巷 7号民居 25 桥北路 33 号民居 39 双庙巷 9号民居

12 常家胡同 19 号民居 26 安子巷 2号 40 双庙巷 13 号民居

13 常家胡同 13 号 27 安子巷 8号民居 41 贡院巷 20 号

14 常家胡同 10 号民居 28 韩家巷 11 号民居 42 贡院巷 31 号

推

荐

历

史

建

筑

1
新绛县人民剧院（四府街 8

号）
4 向阳幼儿园（朝殿路 49 号） 7 汾雁酒厂（东门街16号）

2 棉织厂（天池花苑东北侧） 5 电影公司（龙兴街 19 号） 8 城关粮站（文庙北侧）

3 县委会议中心 6 药材公司（龙兴街 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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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革命文物保护名录表

序号 名称 级别 年代 地址

1 大益成纺纱厂旧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清光绪二十年

（1894）、民国
新绛县古交镇桥西村

2 三泉烈士陵园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民国三十六年（1947）
三泉镇三泉村西南 200

米处

3 南头烈士陵园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民国三十五年（1946） 阳王镇南头村南

4 符村烈士纪念碑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民国三十六年（1947） 横桥乡符村西北部

5
解放军第四野战医院

旧址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民国三十六年（1947） 三泉镇白村北部

表 9：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表

序号 分序 名称 级别 序号 分序 名称 级别

1 （1） 绛州鼓乐 国家级 26 （7） 龙凤宫灯 市级

2 （2） 绛州澄泥砚 国家级 27 （8） 绛州刺绣 市级

3 （3） 绛州面塑 国家级 28 （9） 西庄卷子 市级

4 （4） 绛州剔犀 国家级 29 （10） 召集面塑 市级

5 （5） 梅花点舌丸 国家级 30 （11） 制伞 市级

6 （1） 绛州皮影戏 省级 31 （12） 绛州木雕工艺 市级

7 （2） 戏曲剪纸 省级 32 （13） 青铜器 市级

8 （3） 绛州木版年画 省级 33 （14） 绛州锅盔 市级

9 （4） 绛州刻瓷 省级 34 （15） 铁艺 市级

10 （5） 拨金漆画 省级 35 （16） 吹糖人 市级

11 （6） 石雕 省级 36 （17） 唐风斋云雕 市级

12 （7） 彩绘陶 省级 37 （18） 泉掌吹弹 市级

13 （8）
绛笔（積文斋笔

墨庄）
省级 38 （19） 宗岳太极拳 市级

14 （9）
绛墨（積文斋笔

墨庄）
省级 39 （20） 薛仁贵传说 市级

15 （10） 汉陶 省级 40 （21） 甑糕 市级

16 （11） 刻灰 省级 41 （22） 宗岳阴符枪 市级

17 （12） 七珍丹 省级 42 （23） 唐风斋澄泥砚 市级

18 （13） 天地庙庙会 省级 43 （24） 清廉洞传说 市级

19 （14） 赵氏孤儿 省级 44 （25） 马拉鼓车 市级

20 （1） 温元石艺 市级 45 （26） 阳王二月二古庙会 市级

21 （2） 绛艺苑澄泥砚 市级 46 （27） 剔彩 市级

22 （3） 绛源斋澄泥砚 市级 47 （28） 刻漆 市级

23 （4） 大唐云雕 市级 48 （29） 晋作家具 市级

24 （5） 烫烙画 市级 49 （30） 柿子醋 市级

25 （6） 绛州玉雕 市级征
求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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